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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禁烟难：
隔壁桌抽烟但服务员无动于衷

因为前两年生过一场病，导致市民陈先生对烟
味非常敏感，只要一闻到烟味就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不久前，陈先生在青浦区赵巷镇一家餐厅用餐，

但是隔壁桌有几位顾客点起了烟，烟味很快飘散至
陈先生用餐的座位，引起了他的不适。
“我和服务员说，店内不能抽烟，让他去劝一下

抽烟的人。”
然而，当服务员离开后，陈先生看见服务员并未

走向抽烟的那一桌客人，也没有采取任何劝诫的行
动。
类似这样的情况，陈先生并非第一次遇到。
在陈先生看来，餐厅服务员没有第一时间劝阻

抽烟的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担心劝阻抽
烟以后，会招致客人的差评，影响店内生意；另一方
面，也可能因为抽一根烟的时间较短，有时候没来得
及提醒，客人就已经抽完了烟。
在陈先生看来，通过让服务员去劝诫抽烟人的

方法，效果并不理想，这背后反映了餐饮企业和员工
对于控烟责任的不了解或不够重视。
实际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六

条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
工具内禁止吸烟”。
《条例》第九条规定，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应

当履行下列义务：（一）落实劝阻吸烟人员或者组织
劝阻吸烟的志愿者；（二） 做好禁烟宣传教育工作；
（三）在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电
话；（四）不设置任何与吸烟有关的器具；（五）对吸烟
者进行劝阻；（六）对不听劝阻也不愿离开禁止吸烟
场所的吸烟者，向监管部门举报”。
而且，《条例》第十八条还规定，“禁止吸烟场

所所在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本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两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餐厅工作人员也许没意识到，对吸烟者进行
劝阻是他们应尽的义务。”陈先生表示。

| 执法部门：
吸烟因“即时性”难以取证

因为餐厅服务员没有劝诫隔壁桌抽烟的顾客，
陈先生便将抽烟人的照片拍下来，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上传至“随申办”小程序里的“随申拍”，将餐
厅内有人吸烟的情况投诉至相关部门。
没多久，12345 市民热线专门回电，询问陈先生

具体餐厅的店名。
本以为这一次投诉会有一定成效，可到了 12

月 27日，陈先生却收到了“不予立案”的反馈。
对此，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回应称：“执法人员现

场检查，查见该店大厅内有禁烟标识，现场未查见烟
具，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
条，不予立案。我局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做好店内控
烟工作。”
针对陈先生投诉的餐厅内吸烟情况，青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在接收新闻晨报·申度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接到市民投诉举报后，青浦区
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已根据举报内容开展核实并
予以回复。但在实际查处中，因顾客吸烟行为具有即
时性，执法部门接到举报赶到现场时，吸烟者已经离
开，取证环节存在难度，因证据不足，执法机关难以
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青浦区市场监管部门还表示，目前，餐饮单位采

取的控烟方式主要为张贴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电
话、不设置烟具、对吸烟者进行禁烟宣传和劝阻等。

据统计，2024 年，青浦区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未履
行禁烟义务的餐饮单位 8家，查处在餐饮场所不听
劝阻吸烟的个人 18人。

| 楼道禁烟难：
不在家抽却在楼道抽烟

除了餐厅，另一个禁烟比较难的场所是公共楼
道。
市民茅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楼道里一直有烟味，

每次进出都能闻到，吸烟者是邻居一位大叔，隔三岔
五就会在楼道里吸烟，尽管茅女士多次跟物业、居委
反映，但他们也仅仅是在楼道里张贴了“禁止吸烟”
的标识，而吸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还报警了，警察和居委一起来，也没有用。”
茅女士称，等警察走了，那位邻居该抽还是照样

抽，让她倍感无奈。
与茅女士有同样困扰的市民不在少数。有市民

称，邻居不在自己家里抽烟，每次都跑到楼道抽烟，
说了也不听，也不知道该哪个部门管辖。
对于这一颇具普遍性的难题，上海市松江区相

关部门拿出了落实控烟责任的担当。
2024 年，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松

江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接市民投诉，反映松江区某住
宅小区内楼道、地库等室内场所有人抽烟，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请求调查。接报后，卫生执法人员立即联
系投诉举报人核实相关情况并前往该住宅小区进行
调查。
经查，该小区的控烟管理工作是由小区物业全

权负责，在该小区 4号楼 8F 查见一名男子在楼道
吸烟且不听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劝阻。对于该男子在
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行为，卫生执法人
员依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处以一百元罚款。该男子
接受处罚，并表示会认真学习控烟条例，不在楼道抽
烟。此外，卫生执法人员要求物业公司加强对小区楼
道控烟宣传和巡查工作，创造无烟环境。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吸烟者误以为在

楼道里吸烟是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这些地方属于室
内公共场所。
根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
由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以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的罚款。”

| 居民建议：
能否像交通违法举报一样便捷有效？

对于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情况，市民碰到后
会如何应对？是当面劝阻，还是向监管部门举报，或
者不了了之？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发现大部分人不太愿意当

面劝阻抽烟的人，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担心劝
阻吸烟者可能会引发冲突，有些吸烟者可能还喝了
酒，或者处于情绪不佳的状态，在被劝阻时可能产生
过激反应，为了避免自身受到伤害，往往选择沉默。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一定要对吸二手烟

勇敢“说不”。网友“框框”直言，在公共场所室内吸
烟，都是对他人健康的漠视和伤害，“你忍让越多，
别人越觉得可以伤害你”。
可是，如果向相关部门举报室内吸烟的行为，很

多人又会像陈先生一样，碰到执法困难的境遇。
对执法人员而言，一方面，取证难度大，吸烟行

为往往都在短时间内发生，等执法人员赶到时，证据
可能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执法人员数量有限，难以
做到全面覆盖。
“既然推出了 12345 和‘随申拍’这类举报平

台，在市民能够提供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对违规吸烟
的处罚能否做到和交通违法举报一样方便有效
呢？”陈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还有市民提到，对于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只是简单放置“禁止吸烟”标志的警示作用有
限，建议可以将罚款金额标注出来，这样能够让吸
烟者更直观地知晓违规吸烟的后果。此外，建议在
禁烟标志上写明监管单位的举报电话，能够让市民
在发现室内违规吸烟的行为后，第一时间向监管部
门反映。

文/晨报记者 陈 泉 图/受访者提供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 2010 年实施以来，历经
两次修订，分别于 2017 年施行室内全面禁
烟，并于 2022 年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
烟范围。 相关数据表明，上海法定禁烟场所
违规吸烟发生率从 2010 年控烟立法前的
37.5%下降至 12.4%， 成人吸烟率自控烟立
法以来已下降 7.7 个百分点， 连续 13 年呈
持续下降趋势。

不少市民表示，如今，室内吸烟的人已
经明显减少，但餐厅、公共楼道禁烟仍比较
难。室内禁烟难的症结在哪里？市民们又有
哪些好的建议呢？


